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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、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的被动

稀释及持股 5%以上股东碧华创投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导致的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

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碧华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11.78%（以公司初始总

股本即 2,765,501,922 股计算）减少至 6.28%（以公司 2023 年 2 月 28 日总股本

即 3,570,880,371 股计算）。 

 

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持股 5%以上股东碧华

创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碧华创投”）出具的《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由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晶科转债”、“可转

债”）转股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，同时碧华创投正在实施股份

减持计划。综上导致碧华创投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 5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碧华创投有限公司 

注册地 

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, Wickhams Cay II, Road Town, 

Tortola , VG1110, British Virgin Islands（瑞致达公司服务中心，

维克汗二世，路镇，托尔托拉，VG1110，英属维尔京群岛） 

主要负责人 王婷婷、孙奥 

注册资本 50,000 美元 



公司注册号 1827651 

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 

经营范围 控股公司 

营业期限 无限制 

通讯地址 

Suite 4506-4509,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, Central, Hong 

Kong （香港中环国际金融中心 2 期 4506-4509 室）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变动数量（股） 变动比例 

碧华创投 

可转债转股

被动稀释 

2021.10.29-

2023.2.28 
128,877,321 0.34% 

非公开发行

股份 
2023.2.23 676,501,128 2.32% 

集中竞价减

持 

2021.7.12-

2023.2.22 
97,263,900 2.72 

集中竞价减

持 

2023.2.27-

2023.2.28 
4,253,600 0.12% 

注：1、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2]2963 号）批准，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

开发行股票 676,501,128 股。2023 年 2 月 23 日，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

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份登记手续，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676,501,128

股，碧华创投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.32%。 

2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“晶科转债”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进入转股期，截

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（本次权益变动日），“晶科转债”累计转股 128,877,321 股，

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128,877,321 股，碧华创投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0.34%。 

综上，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与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2,765,501,922

股增加至 3,570,880,371 股，以及因碧华创投主动减持公司股份，综合导致碧华

创投持股比例由 11.78%降低至 6.28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

碧华创投 
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
325,844,000 11.78% 224,326,500 6.28% 

注：上述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初始总股本即 2,765,501,922 股计算，变动后持股

比例以 2023 年 2 月 28 日总股本 3,570,880,371 股计算。 

二、其他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（二）“晶科转债”目前处于转股期，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

数量、转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，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，公司将根据相

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三）截至本公告日，碧华创投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，公司将根据减

持计划实施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四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

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3 月 2 日 


